         届毕业生退宿单
	姓名
	性别
	所在学院
	联系电话

	
	
	
	

	楼号
	宿舍号
	床号
	门锁
	钥匙
	委托人
	备注

	
	
	
	
	
	
	

	宿舍公共设施是否完好：门：是否；窗户：是否；
窗帘：是否；面盆：是否；镜子：是否；
蹲便器：是否。

	学生公寓床是否完好：床板：是否；桌面：是否；
椅子：是否；抽屉：是否；柜子：是否；
蚊帐杆：是否。

	注意事项：
1、 丢失宿舍公有物品及损坏公共设施由验收人与学生确认后如实进行登记，同时丢失物品学生须向公寓管理服务科写出书面说明。
2、 退宿手续交清后，将个人物品及时搬离宿舍。待验收人收回门锁、钥匙、椅子后学生不得再次进入宿舍。
3、 委托办理人员必须携带《毕业生离校退宿委托书》，依照公寓管理服务科相关退宿事宜，尽快办理委托退宿手续。
4、 此单一式两份，本人一份，公寓管理服务科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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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勤保障处公寓管理服务科
年  月  日



